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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2日尚太科技开启网下询价。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计算,预估的发行价为

33.88元，预估发行市盈率16.28倍，高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48倍市盈率，低于市场首发新股不高于23倍市盈率红线。

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11 月 18 日，T-6 日（含当日））为基准日，参与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该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 1,000 万元（含）以上。

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该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 6,000 万元（含）以

上。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100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10 万股，即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

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200 万股。配售对

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0.01 元。

股票名称(代码)
预估发行价

格(元)

预估市盈

率(倍)

行业平均市盈

率(倍)

市值要求

(万元)

网下询价起

始日

尚太科技

（001301）
33.88 16.28 12.48 6000 202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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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网下询价新股简介

尚太科技（001301）

尚太科技是一家公司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以及碳素制品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公司主要从事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的自主研发生产，并围绕石墨化炉这一关键生产设备，提供负极材

料石墨化工序的受托加工业务。公司同时从事碳素制品金刚石碳源的生产，以及其他碳素制品相关

受托加工业务。石墨化焦为石墨化炉生产环节的附属产品，由于公司石墨化生产规模较大，也成为

公司主要产品之一。作为新兴的负极材料供应商，公司着力于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在自主化和一体

化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关键设备自主设计开发，全工序自行生产，打造了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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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1、本产品根据新股招股意向书及询价公告等相关报告，对新股网下询价的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进行研

究。

2、本产品不关注新股上市首日后的市场表现及其投资价值等。

3、本产品于新股询价日前一个交易日发布。

4、根据规定，针对本公司承销发行的新股，本产品只提供相关新股发行数据，不作新股询价建议。

5、新股上市首日有可能跌破发行价，因此新股申购存在一定的风险。请投资者使用本产品时，了解新股

申购的潜在投资风险。

6、本产品风险评级为R1，投资者在使用时需进行风险测评，满足风险匹配条件。具体可在您所属营业部

投资顾问指导下使用。

7、本产品通过国元点金APP消息订阅。

法律声明

  本产品是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客户提供的参考资料，文中所有内容均代

表个人观点。请客户根据自身投资目标、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或需要，在本公司投资顾问的指导下使

用。

  本产品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力求内容的准确可靠，但并不对产品内容及所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公司不会承担因使用本产品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本产品中所陈述的观点与建议仅供参考，根据本产品作出投资导致的任何后果与公司及本公司的投资

顾问无关，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本产品陈述的观点和建议等仅反映发布本产品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产品所陈

述观点和建议不一致的产品。

  本公司证券投资顾问在产品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时，所涉及的证券投资品种，在投资顾问知情的

范围内与本公司、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不存在利害关系。

  本产品版权归本公司所有，产品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究

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